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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 4月份 

一、115 年度 4、5月體檢名單如下: 

 

 

 

 

 

 

 

 

 

 

 

 

 

 

請托育人員務必於體檢日期〝前〞確實前往辦理體檢，您可選擇特約醫院台安診所或自行安排醫院

檢查。 

      請參照規定項目檢查內容： 

    1、一般檢查及醫師學理檢查。(醫師問診、測量身高、腰圍、體重、視力、辨色力、聽力、血壓、  

    脈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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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胸部 X光(大片)。 

    3、血清檢查(A 型肝炎抗體：AntiHAV、IgM、AntiHAV IgG) 

    4、糞便檢查(糞便培養、傷寒桿菌、寄生蟲) 

    ※115 年體檢的合作醫院沒有變動-台安醫院，體檢費用為 1200 元，需要體檢的夥伴，記得可依  

    規定時間準備體檢表單及糞便盒至台安醫院體檢! 

    ※請體檢完請當月繳交收據、郵局封面影本(托育人員本人)，待核銷後會入帳體檢補助 500 元。 

二、行動圖書包 

     1.托育人員及收托兒家長可以至中心辦理借書證，鼓勵家長辦理借書證，借閱圖書， 

增加圖書使用率。 

     2.115 年度第一次行動圖書包/行動玩具包，已於會議當天發給小組長，即可開始傳閱使用。 

    (1)傳閱方式：由各組新任小組長領回行動圖書包/行動玩具包，請小組長規劃安排借閱 

期程，以便組員輪流使用。玩具及圖書皆已消毒，使用後煩請托育人員協助消毒再傳給下位  

    組員。  

    (2)傳閱日期：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為止。傳閱完畢即可繳交回中心。 

三、托育人員注意事項： 

  (1)收托幼兒第一天起，請於 7日內盡快交出【托育人員意外責任保險同意書】，並回報訪視員。 

  (2)一旦結束托育，請於 7日內填寫【異動陳報表】以便辦理解除托育，並回報訪視員。 

  (3)請托育人員自行檢閱目前收托幼兒之托育契約書是否到期，收托兒之契約書若已到期，請重新簽

約後交回中心，讓訪視員執行登錄契約書內容。 

  (4) 為配合育兒津貼及其他津貼之發放，托育補助為當月撥款。 

  (5) 若家長申請托育補助，請托育人員詢問是否領有育兒津貼，若有領有新竹市育兒津貼，可請家長

填寫新竹市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同意註銷切結書，並附上家長雙方身分證正反影印本。 

  (6) 「在職研習開課後的 15 分鐘內未簽到，即視為曠課」，此規定更動是依據社會處 114/06/27 所發

的公文內容所定。 

(7) 新竹市政府 115 年度補助居家式托育專業人員精進服務品質計畫補助對象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 提出申請時為本市在職居托人員 。 

二、 為本府之準公共化服務合作對象 。 

三、 115 年度有收托本市幼兒非三親等內且依規於 7 日內完成回報。 

四、 115 年度有收托本市 6 歲以下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 ，且該幼兒持有下列證明之一者： 

1.身心障礙證明。 

2.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 



3.經衛生福利部指定之鑑定醫院或 本 市衛生局公告之鑑定醫院開具之評估報告書(有效期間依報告

書有效期限認定之有效期間依報告書有效期限認定之)。 

補助項目 

一、健康檢查：居托人員每 2年至少 1次健康檢查。 

二、 收托6歲以下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提供日間托育或全日托育特殊需求幼兒照顧期間獎勵金。 

三、責任保險：托育人員責任保險費額度增額。 

四、監視錄影設備：於本市居家登記核備之托育空間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捌、 補助條件及金額 

一、 健康檢查： 

(一) 重新健康檢查之到期日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6 年 2 月 28 日止。 

居托人員須於到期日前完成檢查，且完成日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期間 。 

(二) 每人補助 1 次健康檢查費用 ，最高補助新台幣（下同 )500 元。 

二、 收托 6歲以下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 

(一) 每名居托人員以照顧 1 名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為限。 

(二) 需為全日托育或日間托育，課後托育及安置兒不列入此補助。 

(三) 證明文件及申請區間皆需為當年度無跨年度申請。 

(四) 按季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五) 無加入準公共化之托育人員亦具申請資格。 

(六) 補助金額以月為單位，每人每月補助 1500 元，每年最高補助 18000 元，依實際收托月份按比

例計算獎勵費用收托滿 15 日以上，以 1個月計；未滿 15 日以半個月計。 

三、 責任保險： 

(一) 居托人員自行 辦理 115 年度托育人員責任保險費之增額事項 。 

(二) 每人補助 1 次責任保險之增額費用，最高補助 500 元。 

四、 監視錄影設備： 

(一) 裝設標準： 

1. 裝設區域：以收托兒童主要生活照顧、活動及睡眠之區域進行裝設。同一區域裝設 2 組監視錄影

設備，攝錄角度應不同且全面。 

2. 錄製時段：與家長簽立之托育服務契約記載之收托時間。 

3. 每組設備：每組設備：1台監視攝影機 (須含錄音麥克風及監控主機或軟體)及及 1張專用記憶卡 

(256G 之容量之容量)。 

(二) 配合事項： 

1.居托人員須定期檢查及保養維護監視攝影設備，如有異常、故障或影響運作效能之虞，應儘速修復。 



2.如發生兒童保護案件或意外傷害事件等，涉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令之情事，

本府社會處得查閱監視攝錄得查閱監視攝錄影音資料，以事件發生前後一定期間(7 日)之影音為限，

並由居托人員或其指定之人員陪同查閱。 

3.本府社會處基於職權或法院、司法檢察機關為調查兒童保護案件所需，或為釐清事件原由，本府社

會處得複製或保存監視攝錄影所需，居托人員有配合提供之義務。 

4.前項取得之攝錄影音資料，其處理、保存及利用，居托人員及相關業務權責人員均業務權責人員均

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確保資料安全並防止外洩，以維護當事人之隱私權益。 

5.非相關業務之權責人員 (含送托之家長)均不得任意向居托人員查閱監視攝錄畫面。 

 (三) 每組設備補助： 

1.1 台監視攝影機補助台監視攝影機補助 1,500 元，1張專用記憶卡補助 500 元。 

2.每人至多補助 2組，合計最高補助 4,000 元。 

3.依購置之發票採覈實支付，如裝設高於補助規格之設備亦得申請補助，惟超過最高補助金額部分由

補助由居托人員自籌。 

4.本項補助為設備購置之一次性補助本 (如 114 年度或 115 年度未申未申請至最高補助數量，得提出

第二次申請)，後續使用之維護或汰換等相關費用均由申請人自行負擔。如設備損壞無法修復使用，

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精進補助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健康檢查： 

(一)申請期間：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 申請應備文件： 

1.健康檢查收據正本。 

2.領據及受款帳戶(郵局)資料。 

二、 收托收托 6歲以下歲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 

(一)申請期間：：115 年 11 月 11 日至 115 年 12 月 5 日止。 

(二) 申請應備文件： 

1.幼兒身心障礙證明幼兒身心障礙證明、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經衛生福利部指定之鑑定醫院或本市衛

生局公告之鑑定醫院開具之評估報告書(有效期間依報告書有效期限認定之)正本或影本 (須經居托

中心確認並須經居托中心確認並核章核章)。 

2.與家長簽訂之托育服務契約書影本 (須經居托中心確認並核章須經居托中心確認並核章)。 

3.領據及受款帳戶(郵局郵局)資料。 

三、 責任保險： 



(一)申請期間： 115 年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 申請應備文件： 

1.黏貼支用單據用紙 (115 年保險增額繳費收據正本及核保資料)。 

2.領據及受款帳戶 (郵局)資料。 

四、 監視錄影設備： 

(一) 申請期間：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 申請應備文件： 

1. 申請表。 

2. 審核表。 

3. 黏貼支用單據用紙 (購置監視錄影設備及專用記憶卡之發票或收據)。 

4. 查核紀錄表 (由居托人員提供完成裝設監視錄影設備之環境照片之環境照片及攝錄畫面照片)。 

5. 領據及領據及受款帳戶(郵局)資料。 

 

五、 115 年托育補助:目前 115 年托育補助金額第一胎為 13000 元、第二胎 14000 元、第三胎 15000 元(第 

四胎以後比照第三胎金額)  

※托育補助費用為當月底撥款，若當月未收到撥款，最晚則是於隔月月底入帳。 

 

新竹市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辦公室電話：(03)535-5006   傳真(03)535-5022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 

(新竹市武陵路250巷11號~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新竹市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敬啟 

  



 

 

 

 

 

【教養新視野專欄】給壓力中的父母：放下自責，我們

需要的是被理解 
當今社會快速變遷，人們承受著多重壓力，生活步調愈來愈快。在這樣的環境中，許多父母在養育子女

時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壓力，不僅影響父母的身心健康，也深刻牽動孩子的學習能力、情緒發展

與人際關係。 

文／林欣慧教授（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維多利亞校區教育與健康專業學院）  

現代家庭的三重壓力：金錢、時間與孤單 

近年美國一項關於「父母在壓力下對兒童發展影響」的研究指出，家庭面臨的挑戰多半來自經濟困難、

工時與生活的失衡，還有心理健康的困擾。這些壓力交織在一起，影響家庭氛圍與教養品質，進而對孩

子的認知、情緒和社交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經濟不穩定，是現代家庭最常見也最強烈的壓力來源。許多父母為了維持家庭基本開銷，不得不兼多份

工作，收入卻仍常常捉襟見肘。長期為住房、食物、醫療和教育費煩惱，讓父母感到無力與挫折。 

 

除此之外，許多父母渴望在工作與家庭間取得平衡，卻難敵現代職場高壓、長工時與缺乏彈性的制度。

當父母下班後已精疲力竭，還得應付家務與孩子的需求，內心的愧疚感與自我懷疑悄悄累積。久而久之，

家庭氣氛緊繃，親子之間的誤解與衝突更容易發生。 

 

有些父母因為生活、工作的需要，不得不離鄉背井，遠離原本的家庭支持系統。缺乏親友與社區的支援，

讓育兒過程更顯孤單。有時候即使只是想傾訴，身邊卻找不到可以理解的對象，心理負擔因此更加沉重。

長期壓力下，父母容易陷入倦怠、焦慮或憂鬱的情緒。 

 

更令人擔心的是，有些父母因害怕被貼上「不稱職」或「情緒不穩」的標籤，選擇不求助，使問題惡化。

尤其家中若有慢性病、發展遲緩或特殊需求的孩子，父母需投入大量心力與情緒資源，壓力更是倍增。 

壓力如何悄悄改變我們的教養方式 

在高壓狀態下，父母的教養方式有時會走向兩極。有些人選擇嚴苛的管教，要求孩子絕對服從，認為如

此才可以避免混亂，但孩子卻因此感到恐懼、疏離，甚至壓抑自己的感受。也有父母在壓力下過度保護

孩子，限制其探索與冒險，雖然出發點是愛，卻無形中剝奪了孩子發展自主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空間。 

 

壓力也可能削弱父母的情緒承受力，使他們心不在焉、易怒或對孩子反應過度，難以細察與回應孩子的

需要。當沮喪或無力感逐漸取代同理與理解，親子關係就容易出現裂痕，孩子的情緒調節與自信心也會

受影響。有些父母因長期疲憊，變得冷漠或消極，無力給予情感支持，這種「情感撤離」讓孩子感受不



到被重視與理解，親子間的距離也就更遠了。 

孩子是最敏感的「情緒偵測器」 

心理學研究提醒我們，情緒耗竭會削弱父母對孩子需求的敏感度，讓正向回應與情感陪伴變得困難。當

孩子長期得不到穩定的情感支持，容易出現焦慮、不安，甚至影響認知、行為、依附與社交等發展面向： 

 

● 認知發展 

高壓家庭中，孩子常常缺乏足夠的互動與學習刺激。長期壓力讓體內皮質醇（壓力荷爾蒙）分泌增加，

會干擾大腦中專注、記憶與決策的區域，影響學習與專注，也讓問題解決能力下降。 

 

● 情緒與行為問題 

孩子對家庭氣氛極為敏感。當父母長期焦慮或情緒不穩，孩子常用模仿的方式吸收這些反應。年幼孩子

可能表現為退化、黏人、發脾氣或睡眠困擾，年長孩子則容易出現易怒、反抗、逃避責任或攻擊行為。

若缺乏適當的情緒引導，這些問題可能延伸至青少年階段，影響學校適應與人際關係。 

 

● 依附關係 

安全依附來自穩定、溫暖且能回應的照顧。父母在壓力下難以給予情感支持時，孩子可能形成不安全依

附，表現為過度依賴、害怕被遺棄或逃避親密，這些模式常會延續至成年，影響親密關係與自我價值。 

 

● 社交技能發展 

孩子的社交學習多來自主要照顧者的行為示範。父母若在壓力下常表現出冷漠或激烈反應，孩子容易模

仿，缺乏同理與情緒調節能力，進而影響同儕互動與社會適應。 

我們需要溫柔的社會防護網 

父母的壓力並不是單一家庭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議題。當我們了解壓力如何影響兒童發展，

更該重視支持系統的建立。尤其在少子化、社會結構快速變動的時代，推動友善的職場政策、彈性工時、

心理健康服務、社區支持與完善幼兒照顧資源，都是社會努力的方向。唯有當父母感受到理解與支持，

才能有力量穩定地陪伴、引導孩子健康成長。每一個家庭都值得被理解與支持，這也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本文摘自《信誼好好育兒》 

   作者：林欣慧教授（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維多利亞校區教育與健康專業學院） 

https://parents.hsin-yi.org.tw/Library/Article/33159

